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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诸多实体选择在特拉华州注册，该州已成为跨境破产纠纷的中心地点。许多当事方（尤其是美国境外的当随着诸多实体选择在特拉华州注册，该州已成为跨境破产纠纷的中心地点。许多当事方（尤其是美国境外的当
事方）认为，《破产法》第事方）认为，《破产法》第 11 章项下的破产程序是实现其相关目标的最佳方式，但正如本事务所的破产与特章项下的破产程序是实现其相关目标的最佳方式，但正如本事务所的破产与特
拉华州团队的解释，其实还有更快捷、更具经济效益的替代方案。拉华州团队的解释，其实还有更快捷、更具经济效益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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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国内颇受欢迎的实体注册地点，特拉华州的备受青睐也使其成为高风险跨境破产纠纷的中心。当事方
（尤其是美国境外的当事方）倾向于认为，《破产法》第 11 章项下的破产程序是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最快方式
——然而，企业破产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不可预测的且代价高昂的过程。
以下给出了一份特拉华州替代性破产方法的简短清单，这些方法可能比破产程序更快捷，也更具经济效益。

特拉华州法院破产接管特拉华州法院破产接管

这是指什么？当债务人存在欺诈行为时，此方法通常涉及由法院指定的第三方以受托人的身份，出于特定原因
控制相关业务或资产，例如出于债权人的利益对相关业务进行运营或清算（仅为其中一个例子）。

优点： 

特拉华州企业破产接管法规已作出非常详细的规定，特拉华州衡平法院也熟谙相关程序。
任何债权人或股东均可要求为破产公司指定破产接管人，而特拉华州破产接管人拥有广泛的权力。
鉴于特拉华州破产管理程序颇为灵活，衡平法院的规则也可被免于执行，因此相较于正式破产程序而
言，此替代方法在速度和经济成本上可能更有吸引力。

缺点： 

虽然任命破产接管人的申请理由五花八门，但该任命申请一般只有在能够达到普通追债程序无法实现的
某些有利目的时，才会获得批准。

自愿解散和清盘自愿解散和清盘

这是指什么？它是一种对实体进行停业清理和营业事务清盘的程序。该程序通常涉及 (i) 取得相关实体的董事
会或股东的批准，以及 (ii) 向特拉华州州务卿提交必要文件。
优点： 

解散程序比其他方案更快捷，成本效益也更高。
该程序不像《破产法》第 11 章项下的破产程序那么正式，不需要召开正式的债权人会议。
相关实体可出于有限目的存续，例如为了开展诉讼的提请或辩护、财产的处理等。

缺点： 
解散程序的复杂程度各异，具体取决于可分配资产的性质和金额。
解散程序同样容易遭受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带来的法律挑战，而且也有可能发生司法干预。
特拉华州的这种方法既可以施以法院的监督，也可以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自愿完成，这与英属司法管辖
区的清盘程序有所不同，后者须接受法院的监督。

出于债权人利益之转让（出于债权人利益之转让（“ABC”））

这是指什么？它是特拉华州法律规定的一种将债务人资产转让给指定受让人（类似于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的受托
人或破产管理人）的破产程序。之后，该指定受让人会出于债权人的利益进行资产清算（按优先次序）。

优点： 

•ABC 通常比破产程序更快捷，成本也更低，因为它是一种目的有限（仅作资产清算）的精简程序。
缺点： 

通常需要征求股东的同意，而这可能并非易事——仅凭董事会表决结果不足以为 ABC 的提请获得批准。
ABC 不会解除债务人的义务，它通常被视为其他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

总而言之，特拉华州没有“万金油”式的破产方法，当事方应当选择适合其独特情况的方法。 

关于高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高博金律师事务所

高博金律师事务所当之无愧地名列 AmLaw 前两百强，主要致力于争议和调查领域，所处理的事务通常涉及欺
诈和不当行为。 
我们的特拉华州团队经常与全球非美国主要市场的律师密切合作，团队成员都：



由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和特拉华州破产法院内经验丰富的出庭律师组成，专注于处理复杂的商业纠纷；
提供积极、富有创造性且独立的辩护服务，即使在涉及诸多机构利益相关方、权益关系错综复杂的案件
中也能妥善处理，这是因为本事务所避免与普通行业参与者建立持久的客户关系。
拥有丰富的公司治理事务相关经验，曾主导和开展的辩护服务包括：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和股东督导委
员会；送达法定通知并采取与资产冻结申请相关的紧急行动；申请非自愿破产管理和清算；以及实施其
他特殊策略，帮助客户占据谈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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